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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仲裁权行使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因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和认识偏差造成仲裁裁决的不公正，

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有违仲裁理念。况且，“一切有权利的人都易滥用权利，而且趋于把权利用至极

限，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权利需要监督”，仲裁权莫不如此，需要司法监督为其护航。因而加强并

完善司法监督制度以确保仲裁合法与公正之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我们的应有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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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理论分析而言，仲裁包括两方面的因素：合同因素

与司法因素。"+#合同因素表现在仲裁权的取得必须建立在

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达成仲裁协议的基础上，仲裁权

的行使要受到当事人授权的限制等；司法因素主要体现在

仲裁立法执法中，司法权对仲裁权的影响和制约。在仲裁

的理论与实践中，既要认真贯彻仲裁的理论基础——— 当事

人意思自治原则，也要加强对仲裁的司法监督，以确保仲

裁制度健康发展。

一、仲裁司法监督的哲学基础与法理分析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除了

要受到历史条件和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外，还要受到各种

主观条件的限制，受到人们自身思想意识和思维方法的影

响。仲裁权行使的主体——— 仲裁员在行使仲裁权的过程

中，不可避免会因认识的偏差造成仲裁裁决的不公正，而

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此偏差的纠正和合法权益的救

济，其制度保障是司法监督。

“在权利未受到控制时，可以将它比做自由流动、高涨

的能量，而其结果往往具有破坏性。”".#德国历史学家弗里

德里希 0 迈内克 （&12341256 73283593）所指出的，一个被授

予权利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利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

义和道德线的诱惑。“人们可以把它比作附在权利上的一

种咒语——— 它是不可抵抗的”。"##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

神》中所言 “一切有权利的人都易滥用权利，而且趋于把权

利用至极限，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他认为，“从事

物的性说，要防止滥用权利，就必须以权利约束权利”。":#

“权利需要监督”，这是一条亘古不破的真理，仲裁权同样

如此。

此外，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也是仲裁权必受审判权监督

的理论依据之一。审判权的现实存在不仅是仲裁权得以存

在的前提，而且也是仲裁权能够发挥作用的重要筹码，因

为 “诉讼审判手段的存在，现实地提高了其他冲突解决手

段的适用机率和适用效果。没有诉讼审判，其他手段也将

是苍白无力的。”""#显然，仲裁权与审判权之间有着天然的

联系，诸如法院对保全措施的决定和实施权、对仲裁裁决

的执行权，无不体现这种联系。正如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任建新于 $//’ 年 " 月 +) 日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第十三届一次委员会会议上的

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我国的人民法院是我国涉外仲裁工

作的坚强后盾，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一如既往地

支持仲裁工作。”任建新同志即担任着上述两个仲裁委员

会的名誉主任。"*#

二、仲裁司法监督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出于对司法监督权滥用的担心和对立法授权过大的

偏见，使得我们司法上有关仲裁监督的问题受到异议。持

反对意见者认为：法院从未放弃对仲裁裁决随意性的厌恶

和对仲裁一裁终局的公正性的怀疑，认为法院的司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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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悬在仲裁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根据各国做法，

仲裁活动一般均受到法院的监督。"$#笔者认为，法院对仲

裁活动应否监督和如何监督，是仲裁立法中不能回避的重

要问题。参照世界各国做法，结合我国实际，对仲裁进行监

督是必要的和合理的。

（一）仲裁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其一，“或裁或审”、“一

裁终局”，是我国 《仲裁法》明确规定的仲裁的基本制度，有

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同时，这一制度不仅排除了法院对

仲裁案件进行审理的可能性，也断决了当事人对仲裁庭作

出的仲裁裁决进行其他形式的申诉或仲裁的途径。为此，

只有对仲裁权进行司法监督，才能减少仲裁过程中因仲裁

员主客观条件限制所导致的不公正裁决。

其二，我国 《仲裁法》第 %& 条明确规定：“仲裁不公开

进行。当事人协议公开的，可以公开进行，但涉及国家秘密

的除外。”仲裁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有

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民商事秘密。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

的，仲裁庭行使仲裁权的过程无异于一个封闭的系统，仲

裁只在仲裁员与当事人之间进行，缺少人 民群众的参与和

新闻媒体的报道，即是缺少了社会的监督，这就为不公正

仲裁埋下了隐患。所以仲裁需要司法监督，以保证仲裁的

公正与权威。

（二）社会转型时期，产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改革

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生活增添色彩的同时，并

未能杜绝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和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仲

裁领域并非世外桃源，仲裁人员也并非圣贤，其不可避免

地会受到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因索贿受贿、徇私舞弊而

导致的枉法裁决、错裁误裁也有可能发生，所以对仲裁权

主体及其行为的司法监督，是保障仲裁权公正行使和实现

的必要条件。仲裁权的民间性决定了其需要国家司法权的

监督。

（三）当事人对仲裁裁决公正性的期待。在决定以仲裁

的方式解决争议的时候，当事人必然相信并期待仲裁裁决

的公正性，这也是仲裁裁决能得到当事人认可，并进而获

得法院的承认与执行的合理性依据。所以，我们探讨仲裁

司法监督是否必要的时候应当探求一下当事人订立仲裁

协议之时的真实意思。当事人首先是信赖仲裁裁决的公正

性才愿意将其日后发生的、不可预知的争端交给仲裁机构

来解决的。对日后仲裁公正性的期待，这是当事人起初选

择通过仲裁解决纠纷时对仲裁机构的一个真实的、起码的

要求。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公正性本身提出怀疑，法院就有

权力监督审查这个问题，决定是否给予仲裁裁决执行力。

仲裁裁决的效力应当理解为当事人协议对仲裁裁决的认

可。但这不表明当事人一旦将其解决争议的权利交给仲裁

机构，并且承诺认可仲裁裁决的约束力，不论裁决的公正

性如何，当事人都完全失去了获得正当救济的自由和权

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仲裁制度的存在与对仲裁裁决的司

法监督是同一个理由，那就是当事人对仲裁裁决公正性的

期待。

（四）仲裁裁决与审判的裁判一样，同样需要救济的程

序。仲裁裁决同审判判决一样，本身也是一个主观结论，也

有可能出错。况且，审判要受到监督审查，仲裁为什么不能

呢？审判的结果需要救济的程序，仲裁的结果也同样要

有。就法院的执行而言，执行是法院的工作，涉及到公正的

问题，法院应当对其负责。应当对交付执行的非判决的执

行依据作公正性监督审查。法院没有理由不经审查承认一

个他人作出的裁决并赋予其执行力。法院的判决是法院自

己作出的执行名义，法院对自己作出的执行名义信赖是理

所当然的。而且如果执行有误，无论是执行名义的原因还

是其他执行自身的原因，都由法院负责，不仅如此，法院的

判决有上诉、申诉等给予当事人以充分的救济机会，法院

的这种分工使执行机构对判决的监督审查变得没有必要，

因此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不可同日而语。仲裁机构作为另

外一个机构，如果法院无权监督审查仲裁裁决，让法院无

条件地执行仲裁裁决，使当事人的权益游离于救济程序的

保护之外，有违立法本意。而且从司法实践上看这种监督

审查也是必要的，我们作出的监督审查确实纠正了一些不

公正的裁决。

三、我国仲裁司法监督体系构成与述评

世界各国的仲裁立法大都有法院对仲裁进行司法干

预或监督的规定，我国 《仲裁法》对此尤其如此。我国人民

法院对仲裁裁决的监督依据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及其他司法解释等规定。根

据 《仲裁法》的规定，司法监督体系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

成：

（一）对仲裁庭仲裁管辖权的控制。法院对仲裁庭管辖

权的监督，主要表现在人民法院有权对仲裁庭是否有仲裁

管辖权作出裁定。《仲裁法》第 # 条、第 ’& 条对此作了规定：

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

不予受理。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

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

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的，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由此可见，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

的有效性及仲裁管辖权在一定情形下享有最终监督权。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仲裁制度中最根本的原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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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仲裁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当事人一旦选择仲裁的

方式来解决其纠纷，并达成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就应当支

持当事人的意愿，并监督和保证其落实。笔者认为，仲裁协

议一般应为书面，如果没有书面仲裁协议，当事人双方有

口头仲裁协议的存在，或者事后可以推定当事人愿意将争

端提交仲裁的，都应当认可。同时，一方对另一方提交仲裁

没有异议并出庭应诉的，都可以认定仲裁机构对该案有管

辖权。但是，即使有仲裁协议，但仲裁协议约定不明确需要

补正而当事人没有补正的，仲裁机构不得以任意一方当事

人缺席为由，推定其接受本仲裁庭的管辖。至于仲裁协议

约定的仲裁机构的确切性问题，笔者认为，当事人选定若

干仲裁机构的，该若干机构最先受理的为有管辖权的仲裁

机构；没有选定仲裁机构，只是选定了仲裁地点的，该地方

的最先受理仲裁案件的仲裁机构对该案有管辖权。总之，

仲裁协议应尽量解释使其有效。

（二）对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的监督。财产保全和证据

保全的实施，对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和仲裁裁决的顺利执

行具有直接的影响。《仲裁法》第 $% 条、&# 条规定，在一定

条件下，当事人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由于仲裁

委员会是民间性的事业单位法人，无权采取保全措施，所

以它在收到当事人的保全申请后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依

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交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作出

裁定。

（三）对仲裁裁决的监督。’( 对国内仲裁裁决的监督。

（)）撤消仲裁裁决。撤消仲裁裁决是指人民法院经当事人的

申请，对属于法律规定的具有可撤消情形的仲裁裁决，予

以撤消的制度。《仲裁法》第 *% 条规定：仲裁的当事人 （申

请人或者被申请人）提供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没

有仲裁协议；裁决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

员会无权仲裁；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

序；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

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仲裁员在仲裁该案件时有索贿受

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的行为。另外，人民法院认为仲裁

裁决违背公共利益的，应当予以撤销。这里注重对程序公

正的审查，对实体问题的审查没有提及，但是如果仲裁裁

决违背了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很容易依 “公共利益条款”

被否定。这种审查虽然不由执行庭完成，但提起的审查可

能引起执行程序的终止或者申请执行期限的中断。

（$）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是指人民

法院经被申请人申请，对属于法律规定的具有不予执行情

形的仲裁裁决，裁定不予执行的制度。这些情形见诸《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 条第 $ 款：当事人在合同

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仲裁协议的；裁决

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超越仲裁机构的受案

范围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

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有错误的；仲裁员

在仲裁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同

时，如果人民法院认为执行该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的，也应当裁定不予执行。

笔者认为，从立法上看，执行对仲裁裁决的审查还表

现在对执行依据（执行名义）的审查上。因为执行依据要求

要有给付内容，所以，如果作为执行依据的仲裁裁决不见

有给付内容，也将会被裁定不需执行。仲裁裁决与其他执

行名义一样，需要有确定的执行内容，如果没有执行内容

的话，也会在申请执行时被裁定不予执行。

（+ ）重新仲裁。是指人民法院在一定条件下，要求仲

裁庭对已经作出仲裁裁决的案件重新进行审理和裁决的

制度。《仲裁法》第 #’ 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撤消裁决的

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

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消程序。仲裁庭拒绝重

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撤消程序。”

$( 对国外仲裁裁决的监督。（’）对涉外仲裁裁决的撤

消。《仲裁法》第 ", 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涉外仲

裁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 $#, 条第 ’ 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撤消。”这些情形具

体包括：当事人没有仲裁合意；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的

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的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

被申请人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

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仲裁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

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对涉外仲裁裁决的不予

执行。《仲裁法》第 "’ 条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涉

外仲裁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 $#, 条第 ’ 款规定的情形的，

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重

新仲裁。《仲裁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涉外仲裁的重新仲裁制

度，但根据其 #* 条 “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

规定”的规定，对涉外仲裁的监督形式应包括重新仲裁。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对仲裁的监督表现出

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司法监督的被动性。所谓被动审查指

该审查由当事人提起，审查的内容由当事人提出的审查请

求决定，法院不随意扩大审查范围。此特点与仲裁的民间

性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一致的。所以，司法实践中对

仲裁裁决的审查是非常慎重的。尽管“公共利益条款”是最

容易被法官滥用的自由裁量权，但我们极少看到引用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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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条款”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判例。因而在

司法实践中，并非如一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法院滥用司法监

督权，使仲裁裁决常被任意否定。

四、完善我国仲裁司法监督的法律思考

（一）取消 “双轨制”，统一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司法监

督范围。“双轨制”主要表现为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

监督因是否具有涉外的因素而有明显的差异，对涉外仲裁

裁决的监督审查仅限于程序方面，对于国内仲裁裁决的审

查不只是程序上的审查，还包括实体问题的审查，适用法

律是否正确，主要证据是否充分，都会成为仲裁协议是否

会被否定的依据。基于上述规定的差异，一些学者对《民事

诉讼法》第 #$" 条与该法第 #%& 条对于涉外仲裁与国内仲

裁所采用的双重标准颇有异议，一般认为对于国内仲裁审

查的过于苛刻，同样是平等的市场主体意思自治的前提下

选择的仲裁，对裁决行为的审查没有给予平等的尊重。笔

者认为，我国的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是国内与涉外并轨的，

我国 《仲裁法》也规定了仲裁当事人的地位一律平等，同

时，对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的司法审查监督平等对待已成

为各国仲裁立法的趋势，所以，统一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

司法监督范围方为良策。

（二）正确理解 “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监督内涵。《仲

裁法》第 ’( 条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

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消。”“社会公共利益”通常指的是一

个国家的重大利益、重大社会利益、基本法律原则和基本

道德规则。"$&#对此大陆法通称为 “公共秩序”，《承认及执

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在规定此方面的问题时，使用了英

美法所惯用的“公共政策”一词。在仲裁立法中规定公共秩

序保留有授权法院对仲裁裁决对实体审查之意，但这种审

查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实体内容的审查，应该审查裁决是否

违背国家或社会的重大利益，而不是当事人的个别利益或

小集团利益。即是说，无论是否有当事人对仲裁裁决违反

公共利益的问题提出审查请求，法官都应主动进行司法监

督。如果仲裁裁决的执行有伤社会风化，侵害民族风俗、宗

教信仰，或者对其他公共利益造成不利影响，都会被裁定

不予执行。至于仲裁裁决明显适用法律不当，造成对一方

当事人利益损害，而没有危及公共利益的，是不得引用公

共利益条款否定仲裁裁决。

（三）正确看待国际上仲裁立法趋势，完善我国仲裁的

司法监督。近年来，当我国的涉外仲裁事业迅速发展的时

候，英、美等国家对仲裁制度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而逐步

缩小了法院对仲裁的审查范围。在英国，由于其法律的保

守和法院的过多干预，以往每年的受案数居世界第一的老

牌的仲裁机构——— 伦敦仲裁院，现已远远落后于我国的涉

外仲裁机构。为挽救危局，英国在其 $)") 年《仲裁法》第 *
条中规定当事人有权事先订立排除就仲裁裁决向法院上

诉的协议的基础上，还在加紧进一步修改其保守和落后的

仲裁法。此外，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六巡回审判庭在 $))’
年 % 月对乔治 + 费谢铸造有限公司诉阿道夫 + ,+ 荷廷根

机械有限公司一案中作出裁定，在 “公共秩序”方面放宽对

国际仲裁的限制。在国际立法方面，《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

裁决公约》和 $)(’ 年的 《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对承认仲

裁裁决的终局性，法院在执行裁决时，只审查程序上的自

然正义问题，而不对裁决的是非曲直进行司法复查。所以

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来看，法院对仲裁的干预趋向

减少。但不管怎样，就我国情况而言，对仲裁权的司法监督

是我国 《仲裁法》明确规定的，司法监督是以仲裁权的公正

性为出发点和归宿，公正是仲裁权的价值目标，也是仲裁

的最高理想。如果当事人以仲裁裁决有悖公正为由，不论

是提出的程序问题，还是实体问题，法院都应予以考虑。我

们无意扩大实体审查的范围，只是表明实体审查是合理的

而且是必要的，只是要规范实体审查，使之规范化，防止法

院实体审查权的滥用。所以，通过司法监督确保仲裁合法

与公正才是我们的应有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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